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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122/2020 號文件 

2 0 2 0 至 2 0 2 3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事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0 年 5 月 1 4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T T C  1  續 議 事 項

關 注 旺 角 道 與 洗 衣

街 的 行 人 天 橋 系 統

伸 延 工 程 進 度 及 監

管 問 題

委 員 會 通 過 以 下 動 議 ︰

( i )  「 本 會 反 對 政 府 以 2 2年 前 刊 憲 授 權 方 案，在

旺 角 道 行 人 天 橋 系 統 第 二 期 的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將

現 有 在 旺 角 道 與 彌 敦 道 交 界 處 兩 端 用 以 橫 過 彌

敦 道 的 地 面 行 人 過 路 設 施 取 消 ， 導 致 市 民 不

便 。 」

( i i )  「 ( 1 )本 會 促 請 政 府 公 開 就 「 旺 角 道 與 洗 衣

街 的 行 人 天 橋 系 統 」 與 新 鴻 基 慈 善 基 金 ( “新 鴻

基 ” )簽 訂 過 的 備 忘 錄、協 議、合 約 或 其 他 文 件 ，

讓 公 眾 知 悉 政 府 是 否 監 管 不 力 ， 例 如 有 沒 有 設

定 竣 工 期 死 線 和 訂 立 罰 則 。

( 2 )本 會 促 請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調 查 事 件 ， 是 否 有 政

府 部 門 (例 如 路 政 署 )行 政 失 當，追 究 責 任，要 求

相 關 官 員 問 責 。 」

委 員 要 求 致 函 新 鴻 基 ， 詢 問 未 有 派 員 出 席 會 議

的 原 因 。

會 上 通 過 在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此 議 項 。

路 政 署

新 鴻 基

T T C  2  關 注 旺 角 行 人 天 橋

興 建 進 度 嚴 重 落 後

問 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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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T T C  3 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專 線

小 巴 服 務 可 持 續 發

展 及 九 巴 服 務 日 日

退 步 問 題

運 輸 署 採 取 的 措 施 如 下 ︰

( i )  要 求 九 巴 加 強 8 A 及 8 P 號 線 班 次 以 代 替 6
及 6 X 號 小 巴 線 的 服 務 。

( i i )  請 金 匙 公 司 接 辦 2 及 2 A 號 小 巴 線 成 為 臨 時

營 運 商，並 檢 視 整 體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的 乘 客 需

求，以 及 其 他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 的 運 作 情 況 ，

為 2 及 2 A 號 線 的 重 新 招 標 作 準 備 。  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︰

( i )  要 求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 “九 巴 ” )
讓 司 機 有 充 足 時 間 休 息，以 保 障 市 民 安 全 。

( i i )  要 求 運 輸 署 在 交 通 政 策 上 取 得 平 衡，不 要 只

顧 及 鐵 路 發 展 。

( i i i )  盡 快 引 入 低 地 台 小 巴 。

運 輸 署

九 巴

T T C  4  關 注 太 子 道 西 天 橋

底 電 單 車 泊 位 經 常

被 阻 塞 問 題

委 員 要 求 在 太 子 道 西 天 橋 底 的 路 面 加 設 「 請 勿

停 車 」 標 誌 。  

運 輸 署 經 視 察 後 ， 同 意 在 泊 位 的 出 口 加 設 「 不

准 停 車 」 路 面 標 誌 。 該 署 將 於 完 成 圖 則 後 要 求

路 政 署 進 行 相 關 工 程 。

運 輸 署

路 政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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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T T C  5  有 關 大 角 嘴 海 庭 道

違 例 泊 車 事 宜

委 員 要 求 香 港 警 務 處 ( “警 務 處 ” )加 強 執 法 。 警 務 處

T T C  6  關 注 海 泓 道 小 巴 上

落 及 小 巴 站 位 置 安

全 問 題

運 輸 署 已 要 求 小 巴 營 辦 商 發 出 內 部 通 告 ， 敦 促

司 機 行 車 時 必 須 注 意 上 落 客 安 全 ， 避 免 同 類 事

件 再 發 生 。

委 員 建 議 為 小 巴 引 入 鎖 車 功 能 ， 即 若 車 門 未 有

妥 善 關 上 ， 便 不 能 啟 動 小 巴 。

運 輸 署

T T C  7  有 關 小 巴 司 機 危 險

駕 駛 事 宜

T T C  8  中 九 龍 幹 線 – 西 九

龍 橫 跨 連 翔 道 臨 時

鐵 橋 拆 卸 工 程 交 通

安 排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︰

( i )  除 使 用 網 頁 及 手 機 程 式 向 市 民 發 放 改 道 資

料 外 ， 亦 可 郵 寄 資 料 加 強 宣 傳 。

( i i )  調 整 替 代 路 線 的 水 馬 位 置 及 添 加 防 滑 物 料。 

( i i i )  開 放 三 號 幹 線 的 部 分 路 段 予 紅 色 小 巴 使

用，方 便 紅 色 小 巴 在 改 道 後 駛 向 西 隧 方 向 。

( i v )  建 議 永 久 天 橋 完 工 後 盡 快 分 階 段 投 入 服 務。 

路 政 署

運 輸 署

T T C  9  關 注「 電 子 牛 肉 乾 」

成 效 問 題
 警 務 處 有 以 下 回 應 ︰

( i )  發 出 電 子 告 票 時，執 法 人 員 會 使 用 電 話 輸 入

車 輛 資 料 及 拍 照 。

( i i )  將 來 會 推 出 二 維 碼，屆 時 便 無 須 自 行 輸 入 車

牌 號 碼 。

警 務 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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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( i i i )電 子 告 票 有 助 減 少 有 關 手 寫 字 體 的 爭 議，令

上 訴 個 案 減 少 。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︰

( i )  實 行 電 子 票 控 後，可 考 慮 引 入 遞 進 式 罰 款 制

度 ， 以 監 察 車 輛 是 否 慣 性 違 例 停 泊 。

( i i )  建 議 讓 車 主 透 過 互 聯 網 查 閱 被 票 控 的 紀 錄。 

( i i i )  要 求 警 方 繼 續 加 強 執 法 ， 打 擊 違 例 泊 車 。  

T T C  1 0 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內 停

車 場 的 需 求

有 關 議 項 將 於 下 次 會 議 討 論 。 運 輸 署

規 劃 署

土 木 工 程拓 展署

T T C  11  關 注 油 麻 地 果 欄 雨

篷 插 穿 雙 層 巴 士 人

為 事 故

委 員 表 示 警 方 的 書 面 回 覆 指 已 將 個 案 轉 介 屋 宇

署 ， 同 意 以 屋 宇 署 回 覆 的 方 式 處 理 ， 無 須 再 作

討 論 。

屋 宇 署

T T C  1 2  關 注 油 尖 旺 區 內 汽

車 非 法 改 裝 及 非 法

賽 車 所 產 生 噪 音 擾

人 清 夢 問 題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︰

( i )  運 輸 署 要 求 市 民 在 投 訴 汽 車 非 法 改 裝 時 提

供 相 片 的 做 法 不 合 理 。

( i i )  希 望 部 門 多 設 置 路 障 及 加 強 檢 測，處 理 改 裝

車 輛 問 題 。

運 輸 署

警 務 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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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( i i i )  運 輸 署 應 着 手 研 究 問 題，不 能 只 要 求 警 方 執

法 。

( i v )  環 境 保 護 署 在 汽 車 噪 音 問 題 上 亦 有 角 色，認

為 現 行 的 環 保 條 例 不 合 時 宜 。

( v )  建 議 運 輸 署 考 慮 限 制 馬 力 超 過 某 級 數 的 車

輛 在 半 夜 時 段 不 能 在 道 路 行 駛 。

( v i )  建 議 成 立 跨 部 門 小 組 ， 商 討 處 理 問 題 的 方

法 。

T T C  1 3  完 善 九 龍 西 海 濱 長

廊  接 駁 奧 運 及 西

九 文 化 區

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有 以 下 回 應 ︰

( i )  文 件 提 及 由 起 卸 區 接 駁 至 油 麻 地 或 大 角 咀

的 海 濱 長 廊 並 非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地 界 範 圍 。

( i i )  局 方 願 意 配 合 將 來 接 駁 海 濱 長 廊 的 任 何 方

案 。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︰

( i )  現 時 海 濱 長 廊 因 被 公 眾 貨 物 起 卸 區 阻 礙 而

未 能 再 發 展 。

( i i )  當 局 發 展 海 濱 長 廊 時 應 考 慮 如 何 與 附 近 的

住 宅 區 連 結 。

有 關 議 項 將 於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。

海 事 處

規 劃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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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T T C  1 4  關 注 大 角 咀 道 晏 架

街 路 口 違 法 掉 頭 問

題

運 輸 署 曾 派 員 到 現 場 視 察 ， 決 定 在 加 油 站 外 增

設 「 不 准 掉 頭 」 路 牌 。 警 務 處 也 會 在 相 關 地 點

加 強 行 動 及 檢 控 。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︰

( i )  要 求 與 運 輸 署 一 同 到 現 場 視 察 。

( i i )  要 求 警 務 處 一 併 留 意 車 輛 由 博 文 街 左 轉 入

大 角 咀 道 的 違 規 情 況 。

運 輸 署

警 務 處

T T C  1 5  其他事項：

(一 ) 運 輸 署 /路 政 署

過 去 兩 個 月 內

完成、正在施工

或 規 劃 中 的 區

域 交 通 改 善 工

程 項 目 及 時 間

表 ( 截 至  2020
年 4 月 23 日 )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運 輸 署

路 政 署

(二 ) 旺 角 道 與 洗 衣

街 的 行 人 天 橋

系 統 — 彌 敦 道

伸 延 工 程 (截 至

2020 年 4 月 23
日的進度報告 )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有 關 議 項 將 於 下 次 會 議 續

議 。

路 政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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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(三 ) 油 尖 旺 區 內 違

法 泊 車 黑 點 及

發 出 告 票 的 數

字
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

主 席 給 予 一 星 期 時 間 讓 議 員 再 遞 交 需 要 跟 進 的

違 泊 黑 點 ， 以 便 轉 交 警 方 跟 進 。

警 務 處

(四 ) 旺 角 警 區 票 控

數字

(五 ) 沙 中 線 臨 時 動

議

委 員 會 通 過 以 下 動 議 ︰

「  ( 1 )   沙 中 綫 整 個 工 程 項 目 造 假 問 題 嚴 重 ， 醜

聞 震 驚 香 港 及 國 際 社 會 ， 本 會 促 請 運 輸

及 房 屋 局 局 長 陳 帆 問 責 下 台 ， 政 府 亦 必

須 對 負 責 監 督 的 官 員 ， 包 括 時 任 路 政 署

署 長 及 相 關 高 層 作 出 懲 處 ， 就 監 管 不 力

負 上 責 任 ， 彰 顯 問 責 制 精 神 。

( 2 )   港 鐵 公 司 不 可 把 沙 中 綫 醜 聞 而 衍 生 的 加

固 額 外 開 支 轉 嫁 至 乘 客 承 擔 ， 並 應 向 就

工 程 延 期 而 受 影 響 的 乘 客 提 供 乘 車 優 惠

以 作 補 償 。 」

—

油 尖 旺 區議 會秘 書 處

2 020 年 6 月  


